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教師級職務分配原則
一、本原則依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實施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訂定。

二、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級職務分配，應考量下列內容：

(一)應以學生學習利益為最優先考量，以學生適性化之潛能發展為教育原則與發展的目標。

(二)課級職務調配應尊重教師專業，使教師以專業實踐建立專業品質，並建立專業尊嚴與形象。

(三)相關作業應採公開透明方式，以求公信。

三、教師應依年資及獎勵、服務、進修等表現，填具級職務編配積分表，由處主任負責積分審查，教師依審查積分之高低，依序公開填具擔任職級務之意願。
積分採計本人任職起計(含本校代理代課年資、服義務役年資、特教班年資)，其他留職停薪年資均不予採計；他校年資採計積分減半計算。
本校幼兒園轉任普通班教師者，其所有積分採計由轉入當學年度重新起計。
四、本原則實施內容如下：

(一)處主任由校長延聘任用，組長由處主任於職級務選填作業前商請擔任。但有組長缺額，則依積分公開作業選填。

(二)以英語、音樂、美勞、體育…等特殊專長經甄試、超額介聘、公費分發至本校者，應由教務處依學校課務發展需求及現有師資狀況適當調整擔任領域教學。
(三)藝術才能班術科導師優先遴聘具藝才專長教師擔任。但有缺額，則依積分公開作業選填。

(四)因其他因素辦理留職停薪者，應於本校職級務作業前提出申請。

(五)教務處應在公開作業前之前公佈級職務缺額，公佈之後因留職停薪、教師介聘他校、增班新增之缺額、甄選代理教師安置之年級、班級由教務處依學校發展考量適當安排。

(六)教師除以下情形者免填積分表外，其他未送件者，由教務處依學校校務發展需求安排職級務：
1.已先延聘之主任、組長得免填。
2.現任一、三、五年級導師除轉任兼行政工作外，應續帶原班直升，免填積分表。若因特殊狀況，則由學校行政依相關規定辦理。
3.依第四條第二款專長教師已由教務處延聘者。
4.教師因身體不適或個人因素，申請特殊個案職務安排，由教務處審核後報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七)公開選填作業時依積分高低、志願排序作業；積分相同時，年長者優先。專長教師優先擔任該領域教學。
  (八)教師級職務編配公開作業時，導師僅分配年級，任教班別由教務處依新北市
      政府教育局排定日期公開辦理。

五、教務處應於每年五月底前發積分表，教師應於公布後五天內繳回，逾期未繳，視同放棄。積分審查人員(教務主任、人事主任、教學組長)應將積分初審結果完成後，公佈積分審核結果，如教師不服積分審核結果，應於二日內向審查人員提出。級職務作業於六月初公開作業。
六、實施程序如下：

  （一）發放教師職級務編配積分表。
  （二）公告教師級職務缺額。
  （三）積分審查。
  （四）排定積分順序表。  

  （五）教師級職務公開選填作業，科任缺額以該科系或相關証照。
  （六）校長核可後，公告教師新任級職務。
七、本要點相關級職務分配與教育主管行政機關規定牴觸者，應依教育主管行政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原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學年度教師職級務分配積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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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   班導師

2.        領域科任
3.          組長
	最高

學歷
	

	
	
	
	
	
	
	專長
	

	項  目
	積分

上限
	內  容
	採計

年限
	自填

積分
	審核積

分結果

	1、 年 資
	  無
	每滿1年1.5分，超過半年未滿1年者，以1分計

（服義務役、本校代課年資可併計）（當年度算至((）他校年資每滿1年0.75分  …………………………………  （    ）年
	無
	
	

	2、 獎 勵
	10
	記功每次1.5分………………………（    ）次
嘉獎每次0.5分……………………..（    ）次
獎狀每張0.5分……………………..（    ）次
※同一事實擇一採計
	5年內

限本校內獎勵
	
	

	3、 服 務
	10
	1.擔任教師進修義務主講人(業務宣導除外)，每次0.5分 （    ）次
2.指導學校核定之團隊，並擬定計畫長期(一學期以上)指導者，每學期1分（領取超鐘點或減課者除外）………（    ）學期

3.長期認輔特殊學生，經學、輔二處認定有績效者，每學期1分……………………..  （    ）學期
	5年內
	
	

	四、進修

     研習
	10
	1.參加研習，每35小時1分，滿18時0.5分
  ………………………………………… （    ）時
2.各大學、研究所進修，每學分計0.5分
  ………………………………………… （    ）時

※採計教育主管機關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之研習
※同一事實擇一採計
	5年內
	
	

	五、特殊

    貢獻
	最多2分
	由教師自薦或處室主任推薦，校長核定。
	5年內
	
	

	總  分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教師簽名
	

	積分審查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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